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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噪声污染防治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要求，2024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为抓手，强化噪声污染防治制度建设，落实各地各部门防治责任，全区声环境质量总体稳中向好。

本报告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会同自治区文明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厅、科学技术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安厅、自然资源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用航空新疆管理局等单位共同编制。

一、城市噪声状况

（一）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

2024年，全区14个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所在城市（以下简称“14城市”）共布设123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其中国控点位121个，区控点位2个）。全区14城市昼间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8.0%，同比上升2.3个百分点；夜间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次达标率为90.0%，同比上升3.2个百分点。

2024年，全区14城市昼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为52.3分贝，同比降低1.1分贝。
表1  2024年全区14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监测情况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Leq[dB(A)]

	乌鲁木齐市
	53.3

	克拉玛依市
	50.9

	昌吉市
	50.9

	博乐市
	46.7

	塔城市
	46

	阿勒泰市
	52.1

	伊宁市
	50.5

	吐鲁番市
	49.4

	哈密市
	53.3

	库尔勒市
	52.2

	阿克苏市
	51.4

	阿图什市
	56.6

	喀什市
	55.6

	和田市
	49.2

	全区14城市平均
	52.3


2024年，全区14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平均等效声级为63.8分贝，同比降低1.5分贝。
表2  2024年全区14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统计情况

	城市名称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Leq[dB(A)]

	乌鲁木齐市
	63.9

	克拉玛依市
	63.7

	昌吉市
	62.1

	阿勒泰市
	60.5

	塔城市
	62.9

	伊宁市
	64.7

	博乐市
	61.8

	吐鲁番市
	66.8

	哈密市
	66.0

	库尔勒市
	65.3

	阿克苏市
	64.8

	阿图什市
	59.1

	喀什市
	63.8

	和田市
	63.9

	全区14城市平均
	63.8


注：1. 根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夜间区域环境噪声、道路交通噪声每五年测一次，故2024年无上述两项数据。

        2. 全区14城市平均值为加权均值，非算数平均值。
（二）噪声投诉状况

2024年，全区各渠道共受理噪声相关投诉问题89338件，办结率100%。从投诉渠道来看，电话举报（公安110、市长热线12345等）最多，占投诉总数的99.4%（88811件）；网上举报、微信举报及来信来访等，占投诉总数的0.6%（527件）。从投诉类型来看，社会生活噪声投诉量最大，占噪声投拆总量的83.1%（74258件）；其次为建筑施工噪声投诉，占噪声投拆总量的15.8%（14139件）；交通运输噪声投诉占0.8%（725件），工业噪声投诉占0.2%（209件）。
二、噪声污染防治制度能力建设

（一）健全噪声污染防治制度体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噪声法》）、《“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我区于2024年1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确定了十大方面48项工作措施，强化噪声污染防治顶层设计。博州制定了全州统一的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吐鲁番、哈密、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城等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制定了市级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二）明确噪声监管职责部门

各地（州、市）结合管理实际，针对《噪声法》中需由地方人民政府明确监管部门的13项条款，积极开展噪声污染防治监管职责划分工作。目前14个地（州、市）人民政府均已出台相应分工文件，明确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等噪声类型分管责任部门。

（三）严格噪声源头管理

1.环评与验收。加强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等标准规范依法开展环评，2024年全区含声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的规划环评审批数量10件，占审批的所有规划环评比例的90.9%，含声环境影响评价内容的新改扩建项目环评审批数量2064件，占审批的所有新改扩建项目环评比例的100%。

2.加强市场监管。2024年全区组织对23个重点产品的噪声限值符合性开展监督抽查404余次，对5种型号的电梯等特种设备开展噪声检测11177余次。

（四）提升噪声监测能力

全区共设置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2182个，其中区域噪声监测点位1513个；功能区噪声监测点位123个；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位546个。全区地级及以上城市工业企业噪声监测点位513个；建筑工地噪声监测点位940个，均为自动监测点位。截至2024年底，全区113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站点均完成并与省级平台和国家平台的联网，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时传输数据。

（五）发布政策解读

各级新闻媒体密切配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在所属新媒体平台、账号宣传噪声污染防治政策，普及噪声污染防治科学知识,“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4·26”世界知识产权日、“6·5”世界环境日等重点节日以及培训课堂等方式开展《噪声法》宣贯，宣传噪声污染防治政策，普及噪声污染防治科学知识。乌鲁木齐市通过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双微”平台发布相关信息，对各类噪声及具体监管部门进行全方位解读；克拉玛依市在抖音公众号“法治独山子”上发布《遇到广场舞噪声深夜扰民该如何处理》的政策解读宣传报道；库尔勒市出台《库尔勒市关于大排量摩托车在城区道路实行限行管理的通告》，并在库尔勒市人民政府网站公示，通告中列明限行车辆类别、限行时间、限行区域等信息，防止摩托车及其他机动车擅自加装车辆排气套管等装置增大排气声音，造成噪音污染。
三、工业噪声污染防治

（一）推动将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2024年，全区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证的企业数为2543个，实行排污许可登记的企业数为5833个，其中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业数为1134个，重点排污单位开展噪声自动监测的企业28个。

（二）加强噪声重点排污单位管理

2024年，各地（州、市）发布“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全区共有1134家企业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其中370家企业将噪音纳入重点排污单位管理，实行重点排污单位管理均按照排污许可证中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相关工作。

（三）加强工业噪声管理

加大送法入企力度，向企业深入普及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加强企业生产过程中主动降噪意识，确保噪声达标排放。引导企业积极加大资金投入，提高噪声污染治理水平。

（四）推行先进治理技术、工艺

督促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环境污染治理工作，选用符合实际情况的降噪措施，实现噪声污染减量排放。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廊道封闭改造，有效减少物料运输过程中的噪声排放；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破碎口封闭降噪技术，通过采用吸声材料，实现了噪声的大幅降低。

四、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一）认真贯彻落实管控责任

各地（州、市）严格落实建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督促建设、监理、施工方履行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职责。全区累积开具夜间施工证明532份，有效规范夜间施工行为，全区未发生施工噪声处罚案件。

（二）推广低噪声施工设备

各地聚焦建筑施工噪声源头，积极推广使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施工噪声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一是鼓励施工现场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工艺，如装配式建筑、低噪声发电机等，减少机械作业产生的噪声，确保施工噪声排放昼间不得超过70分贝，夜间噪声不得超过55分贝。二是鼓励使用移动式发电机、降尘雾炮机等小型可移动的施工设备采用外加隔声罩降噪技术。三是严格控制钢筋加工、木工、切割、破碎、碰撞等高噪声施工作业，鼓励有条件的施工现场将其安置在具有隔声效果的封闭或半封闭工棚内。四是鼓励施工现场采用隔音板、挡墙等材料阻挡声波传播，全力减少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

（三）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情况
加强全区建筑施工工地的日常监管，在施工现场周围设置连续、封闭的围挡，将施工区域与外界环境隔离，有效降低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污染。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鼓励施工单位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对主要声源采取隔音、消音、减震等措施。

（四）优秀案例：博乐市信息化预防建筑施工噪声污染
博乐中澜·奥特莱斯商业项目位于博乐市联通路现代中心城东侧，项目计划总投资4.5亿元，用地面积1.2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项目于2024年3月施工建设，并接入建筑工地智慧工地系统，有效监控施工过程中噪声污染等问题。
智慧工地系统中集成高精度噪声传感器，部署在施工现场各个关键位置，如大型机械设备附近、物料加工区域等。这些传感器与工地的智能管理平台相连，能够实时、精准地采集噪声数据，并进行分析处理。当系统发生预警时，监管人员可第一时间处理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严防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
项目施工期间，智慧工地系统噪声监测系统发出预警，博乐市住建部门监督人员第一时间赶往施工现场，告知施工企业存在噪声污染行为，并要求施工企业进行打磨、切割、打桩、振捣等产生噪声的施工工艺作业时间严格限制在8时至20时，同时要求申请延长作业时间时必须合理调整施工方案，增加机具设备和劳动力，合理压缩夜间施工作业时间，严格落实施工噪声的防控措施，尽量利用正常时段施工，避免安排夜间连续作业，减少施工噪声扰民。
五、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

（一）道路（公路）噪声污染防治

1.优化交通设施规划与布局。在交通基础设施规划阶段，充分考虑噪声影响，合理规划交通线路。道路规划时，尽量避开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对于无法避开的区域，提前规划建设降噪设施。同时，合理安排大型交通设施与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之间的布局，落实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要求。

2.加强车辆设备降噪。大力推广低噪声运输装备，鼓励运输企业采购符合最新噪声排放标准的车辆，对老旧高噪声车辆实施淘汰或升级改造。在公交、出租等公共交通领域，全面推广新能源车辆，相比传统燃油车辆，运行时噪声大幅降低。同时加强对运输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确保交通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减少因设备故障或部件磨损产生的异常噪声。

3.推进基础设施降噪。针对交通干线噪声，加大声屏障建设力度。在交通干线两侧，根据实际地形和噪声传播特点，科学设计并安装新型声屏障，有效阻隔噪声传播。

4.强化在建项目降噪。对穿越噪声敏感区的桥梁增设声屏障隔音设施，按照规范设置禁止鸣笛的指示标识。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抢修、抢险施工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除外）。

2024年，全区新增道路鸣笛抓拍设备19套，道路（公路）新增声屏障17588延米，新增隔声窗130平方米。

（二）城市轨道交通和铁路噪声污染防治

1.城市轨道交通噪声污染防治。针对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列车运行时噪声较大的问题，乌鲁木齐城轨集团2024年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工作，召开防脱护轨拆除专家评审会议，制定防脱护轨拆除及钢轨打磨工作方案。全年完成7.66公里防脱护轨拆除工作，并对噪声较大的11个区间14.792公里的钢轨进行打磨。根据对已开展噪声治理工作区间的试验对比，噪声下降15-20dB，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2.铁路运输企业履行维护和保养义务，严格执行相关技术标准，保持减少振动、降低噪声设施正常运行，特别是临近居民区的线路，加密检查频次，提高养护质量，确保道床、扣件、轨枕、钢轨等设备状态良好，降低运行噪声和振动，并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噪声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2024年，乌鲁木齐市铁路新增声屏障1300延米。
（三）机场周围区域航空噪声污染防治

1.建立噪声治理协管机制。乌鲁木齐机场履行机场起降航空器噪声管理责任，依托机坪运行管理委员会建立噪声治理协管机制，在机坪管理例会安排部署航班运行保障噪声管控工作，要求各单位做好航班地面保障设施设备定期维护工作，重点关注设施设备工作过程中会产生摩擦、喘振等噪声的部位，根据运行状态及时进行维护和调整，降低产生噪声的强度；各航司和机务单位严格按照航空器维护手册等要求，定期对发动机等关键部件进行保障维护，确保发动机在最佳运行状态，减少噪声的产生。
2.多措并举治理噪声。机场管理机构会同航空运输企业、空中交通管理部门采取低噪声飞行程序、运行架次和时段控制等措施，防止、减轻民用航空器噪声污染，同时对机坪各区域行车道设置明确且合理的限速，严禁开快车、鸣笛及轰油门等行为，同时大力推行场内新能源汽车。

3.开展噪声监测，准确掌握噪声污染状况。乌鲁木齐机场委托国检测试控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开展机场噪声监测及数据采集工作，并且出具相应的噪声监测报告，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为进一步减缓航空器噪声对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周围区域的影响，按照《民用运输机场周围区域民用航空器噪声污染防控行动方案(2024—2027年)》中“到2025年底，年旅客吞吐量500万人次以上机场基本具备民用航空器噪声事件实时监测能力”的要求，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于2024年11月启动噪声监测项目建设前期工作，该项目涵盖民用航空器噪声实时监测、动态评估、精准溯源、多维管控、智能维护、应急处理、效果评估、指导治理等关键环节，实现机场航空器噪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六、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

（一）加强营业场所噪声管控

一是有效治理营业场所噪声管控，各地公安、市场监督管理、住建、文旅等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对文化娱乐、体育、宴会厅、餐饮等经营性场所定期开展综合排查，督促经营方对产生的噪声采取有效的降噪和限制措施。二是对使用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管理者加强监管，通过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使用减振降噪措施并加强维护保养等方式，防止、减轻噪声污染。三是要求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场所选址和室内声环境应符合相应设计规范要求；场所内部视情况设置宁静管控区域，张贴保持安静的提示标识和管理规定。
（二）推动解决公共场所噪声扰民问题
各地不断规范各类商业经营活动，多渠道宣传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守则，加大社会生活噪声监管，对易产生社会噪声的早夜市、广场舞和沿街商户等场所，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及时纠正违法行为，通过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控制音响设备音量及播放时间、加大市场的工商管理力度、建设封闭式市场等系列措施，进一步降低社会生活噪声产生的影响，受理的社会噪声投诉及时处理。

七、构建社会共治格局

（一）推进噪声污染防治协同联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全区1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均落实了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部门职责分工，细化了各单位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任务，明确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职责，推动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落实，建立联动机制，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建立联动和信息互通机制和常态检查机制，对噪声排放超标的场地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予处罚。吐鲁番、哈密、博州、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塔城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制定了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落实相关单位的职责，提高噪声污染防治能力和水平。
（二）持续开展“绿色护考”

2024年持续开展绿色护考工作，印发《关于加强2024年中、高考期间声环境保障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公务员录用考试期间环境保障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加强各类考试期间噪声污染监管，为考生创造安全舒适的考试和休息环境。组织工作人员对中考考点、高考考点、公务员考点开展巡查与驻点检查工作，保障考生49.38万人。积极畅通举报渠道，及时、高效地查处噪声扰民问题，真正做到“有报必接，接报速查，及时反馈，认真回复，高质高效”。

（三）推动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

2024年，乌鲁木齐市围绕产业研究创新链技术清单，认真落实《乌鲁木齐市“十四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鼓励企业开展噪声污染治理技术研发，积极对接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加大对噪声污染防治领域项目的支持和申报力度，组织推荐自治区科技计划生态环保类项目48项。

金风科技正在实施的风力发电机组噪声抑制及冷却关键技术项目，通过噪声控制技术的开发，在降低2%以上的整场发电量损失的同时，加装降噪风管实现单台机组的低噪声，可以降低对周围居民等环境敏感区域的干扰，提升公众对风力发电的接受度，助力推进工业生产与居民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克拉玛依市将环境污染防治和科学监测等方向纳入《2024年度克拉玛依市科技计划储备项目申报指南》，支持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开展基于神经网络的多维地震噪音压制新方法研究。
（四）推动形成人人有责的社会共治氛围

2024年，乌鲁木齐市通过网易新闻、中国环境、乌鲁木齐晚报、乌鲁木齐广播电视台等各类新闻媒体渠道，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召开2024年乌鲁木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新闻通气会，向社会公布声环境质量现状及噪声污染防治相关举措及取得的成效。开设生态环境科普专栏，发布《噪声怎么治？这份清单您需要了解》《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4）》《一图读懂噪声法》等系列科普图文及短视频30余篇（条），普及噪声污染的危害和防治知识。

以“六·五”环境日为契机，开展环保知识有奖竞答活动，其中包括噪声污染防治相关内容，累计超过10万人次参与答题；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主题系列宣传活动，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读本，向企业、社区居民等重点宣讲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提高企业噪声污染防治责任意识，普及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理念。在中高考期间，发布“绿色护考”通告、各类噪声监管信息等，鼓励倡导噪声排污单位实施错时作业，居民小区降低生活娱乐噪声，为做好中高考期间“绿色护考”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